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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改进

彭宏超

渊黄淮学院 河南驻马店 463000冤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

对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够获得并可靠计量的交易性金

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量，并在资产负债表日，确

认其公允价值的变动。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淤取得该金融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或回

购，比如企业以赚取差价为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债

券、基金等。于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

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企业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

组合进行管理，比如企业基于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的需要，

将某些金融资产进行组合从事短期获利活动，对于组合中的

金融资产，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其相关公允价值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盂属于衍生工具，比如国债期货、远期合同、

股指期货等，其公允价值变动大于零时，应将其相关变动金

额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同时计入当期损益。但是，如果衍

生工具被企业指定为有效套期关系中的套期工具，那么该衍

生工具初始确认后的公允价值变动应根据其对应的套期关

系（即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或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

不同，采用相应的方法进行处理。

一尧企业会计准则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规定

企业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的会计处理，应着重于该金融资产与金融市场的紧密结合

性，反映该类金融资产相关市场变量变化对其价值的影响，

进而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 初始确认与计量。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应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

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其中，交易费用是指可直接归

属于购买、发行或处置金融工具新增的外部费用。所谓新增

的外部费用，是指企业不购买、发行或处置金融工具就不会

发生的费用。交易费用包括支付给代理机构、咨询公司、券商

等的手续费和佣金及其他必要支出，不包括债券溢价、折价、

融资费用、内部管理成本及其他与交易不直接相关的费用。

企业为发行金融工具所发生的差旅费等，不属于此处所讲的

交易费用。企业取得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所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

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的，应当单独确认

为应收项目。

2. 后续计量。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将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 处置时的账务处理。处置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时，

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

同时，按“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的余额，

将原记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出。

4. 利润表中的披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

务报表列报》的规定，在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要单独

披露，即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列示，作为“营业利润”

的一部分。

准则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表达和披露是作为利润表的

子项目列示在营业收入层次中的加项的第一项，处于“投资

收益”前、“资产减值损失”后。并且在会计报告附注中披露产

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来源、本期发生额、上期发生额等。

二尧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核算的举例分析

例：2008年1月1日，甲企业从二级市场支付价款1 020 000

元（含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20 000元）购入某公司发

行的债券，另发生交易费用20 000元。该债券面值1 000 000

元，每半年付息一次，甲企业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业务如下：淤2008年1 月 5 日，收到该债券2007年下半

年利息20 000元；于2008年 6月30日，该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1 100 000元（不含利息）；盂2008年7 月 5 日，收到该债券2008

年上半年利息。

（一）账务处理

1. 2008年1月1日，购入债券。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

本1 000 000，应收利息20 000，投资收益20 000；贷：银行存款

1 040 000。

2. 2008年1月5 日，收到该债券2006年下半年利息。借：银

行存款20 000；贷：应收利息20 000。

3. 2008年 6月30日，该债券的公允价值为1 100 000元

（不含利息）。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100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00 000。借：应收利息20 000；贷：投资

收益20 000。

4. 2008年 7月5日，收到该债券上半年利息。借：银行存款

20 000；贷：应收利息20 000。

5. 出售时。

（1）在资产公允价值发生变动年度和资产出售年度一致。

假定2008年12月31日，甲企业将该债券出售，取得价款1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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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不含利息）。会计处理如下：借：应收利息20 000；贷：投资

收益20 000。借：银行存款20 000；贷：应收利息20 000。借：银

行存款1 100 000；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1 000 000，交

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100 000。同时将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转入“投资收益”科目。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0 000；贷：投资收益100 000。结转本年利润，借：投资收益

100 000；贷：本年利润100 000。

（2）在资产公允价值发生变动年度和资产出售年度不

一致。假定2009年3月31日，甲企业将该债券出售，取得价款

1 100 000元（含一季度利息10 000元）。会计处理如下：借：应

收利息20 000；贷：投资收益20 000。借：银行存款20 000；

贷：应收利息20 000。2009年3月31日，出售，借：应收利息

10 000；贷：投资收益10 000。借：银行存款1 110 000；贷：交易

性金融资产———成本1 000 000，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100 000，应收利息10 000。同时将2008年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在2009年转入“投资收益”科目。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100 000；贷：投资收益100 000。结转本年利润，借：本年利

润100 0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借：投资收益；贷：本年

利润。

（二）会计核算分析

1. 初始“交易费用”账务处理分析。不管“交易性金融资

产”取得年度和出售年度是否一致，在初始确认计量中，购买

交易性金融资产时的“交易费用”都计入了投资收益。

像上面例子，2008年的实质情形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对

营业利润贡献了100 000元。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交

易性金融资产”当年没有出售，当年却有已实现的“投资收益”

-20 000元。也就是说，再高明的投资者，无论购买何种高盈利

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当面临企业会计准则时也无可奈何，一

句话“一买就赔本”。

初始确认计量时，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交易费用”计入“投

资收益”，违背了“历史成本原则”、“收入实现原则”、“实质重

于形式原则”等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核算要求。

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务处理分析。在资产公允价值

发生变动年度和资产出售年度一致的情况下，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出售核算基本上合理，在年度会计报表中，正确地反映了

2008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即原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

目，后转入“投资收益”科目）。由于当年出售，当年“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抵销，所以2008年年度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项目为零，只有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已实现损益，即“投

资收益”100 000元。

3. 在资产公允价值发生变动年度和资产出售年度不一

致的情况下，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出售核算出现扭曲。2008年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事项，在2008年年度会计报表中正确反映为

未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00 000元；但在2009年公允价值未

发生任何变动，利润表中却反映为未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项目为-100 000元，已实现投资收益100 000元。

这样使会计信息使用者从年度利润表中得到的潜在信息

是：甲企业2009年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降低了100 000

元，当年的“投资收益”同时实现100 000元。实际情形是当年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没有发生丝毫变动。

因此，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已无期末余额的情况

下，凭空从其借方结转一笔 ：借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科目；贷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同时为了结平“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科目，期末又做一笔：借或贷记“本年利润”科目，贷

或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并且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

期末，既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又将

被售出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净额从“投

资收益”科目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果是：一方面，造成重复

计算利润的假象；另一方面，使得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信息严重歪曲，丧失其相关性，从而不利于会计信息使

用者的决策。

三尧结论及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时的“交易费用”

计入投资收益，违背了历史成本原则、收入实现原则、实质重

于形式原则等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核算要求；在资产公允价

值发生变动年度和资产出售年度不一致的情况下，现行会计

准则的规定会造成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

益”会计信息的歪曲，丧失相关性，不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做

出合理的决策。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提出以下建议：

1. 初始“交易费用”会计处理改进。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取

得时的交易费用，建议记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科目

核算，这样处理不仅符合历史成本原则、收入实现原则、实质

重于形式原则等，而且可以恰当反映取得当年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价值及盈利信息，不会陷入“一买就赔”的尴尬局面。

2. 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处理的改进。

方案一：严格遵循收入实现原则，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分

别进行核算：不改变现有会计科目，对“交易性金融资产”未实

现损益部分，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核算；出

售时，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淤持

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时，借（或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贷（或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于出售时，

将“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中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

“投资收益”，借（或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贷（或

借）：投资收益。

这样处理后，第一，可以解决跨年度账务处理问题；第二，

资产负债表可以反映“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满足会

计信息使用者估计企业投资价值的需要；第三，利润表仍基于

“历史成本原则”、“收入实现原则”，反映的是“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未实现利润，不会造成交易性金融资产出售前营业利润

的大幅度波动；第四，可以为税收、利润分配、评价企业管理层

业绩提供更为可靠、有用的信息。

但这种做法的重大缺陷是：与国际惯例不接轨，使得“交

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相同，金融

资产的划分丧失了意义；同时可能使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下跌造成的损失隐匿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不符合

谨慎性原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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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

处理方法比较与思考

吕敏蓉 吕闽晖

渊湖南女子学院 长沙 410004 海军工程大学 武汉 430033冤

一、融资租赁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及其会计处理

融资租赁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是指出租人为了出租资产

在进行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的可以直接归

属于租赁项目的费用。出租人发生该项费用是以未来可以获

得租金收入为前提的，按照可比性原则，租金收入将在未来租

赁期间内进行分别确认，那么，初始直接费用也应当根据一定

方法进行分摊。

2006年财政部颁布新会计准则，对融资租赁相关准则进

行修订，与国际会计趋同。但是，新会计准则对于出租人初始

直接费用的处理，与国内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分歧。目前对初始

直接费用的处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费用化，即将初始直接

费用在租赁开始日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二是资本化。

国内学者基本上认同初始直接费用予以资本化，但是资

本化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有几种不同意见。首先是固定资产。对

于承租人初始直接费用的处理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将其计

入租入资产价值，予以资本化。虽然将初始直接费用进行资本

化处理以后，融资租入资产的账面价值将与其他途径取得的

同类资产的价值出现差异，但是初始直接费用与其他购置固

定资产发生的费用一样，是承租人在取得资产过程中发生的

费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对于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也是为

了租赁交易事项的形成并获得以后各期租赁收入所发生的必

要支出，实质上也是一种资本性支出，因此对于出租人承担的

初始直接费用也应当资本化处理，与承租人相应的资本化对

象是出租的融资租赁资产。其次是债权。根据我国现行会计准

则规定，在租赁开始日，对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采用了

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由承租人承担的处理方法。在这里初始

直接费用资本化的对象是应收融资租赁款。最后一种应该属

于资本化与费用化的权衡，实质也是资本化，即将初始直接费

用先计入长期待摊费用，然后将其在租赁期内进行分摊。

二、融资租赁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处理方法的比较

1. 费用化。费用化的观点认为，如果初始直接费用较少，

影响不大，可以在发生当期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费用化的处

理方法简单易懂，可操作性强。但是从初始直接费用的性质来

看，它是出租人为了得到后续的租金收入而发生的支出，受益

期较长，如果将其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是不符合会计原则

的。因此目前多数学者赞成将初始直接费用先予以资本化。

2. 资本化。

（1）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如果初始直接费用较大，先计入

长期待摊费用，在租赁期内进行分摊，一般需要遵循配比原

则，对初始直接费用按照收入确认的比例进行分摊。这种做法

方案二：突破收入实现原则，对公允价值变动已实现、未

实现损益分别进行明细核算及在利润表中披露，同时对企业

利润分配进行限制。

（1）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一级科目下增设两个二级明

细科目，对“公允价值变动已实现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未实

现损益”分别核算。淤对于持有期间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增加，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未实现损益。处置时，不再将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入“投资收益”，只需在“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二级科目之间对转即可。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公

允价值变动未实现损益；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公允价值

变动已实现损益。于对于持有期间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减少，做与上述分录相反的会计处理。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提高“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信息的

质量（分为未实现、已实现），而且还可以避免交易性金融资产

取得、出售跨年度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信息的扭曲。

但方案二也违背了收入实现原则，会造成企业将未实现利润

列入利润表，并对其进行分配；同时会造成各个年度“营业利

润”的波动，不利于考核企业管理者的经营业绩。

（2）对已实现损益、未实现损益分别披露。

在利润表中，对“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做如下改动：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负号填列）：

其中：未实现部分（损失以负号填列）

已实现部分（损失以负号填列）

（3）对企业有关利润分配事宜应加以限制。“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中的未实现收益部分，从会计理论的角度看属于“利

得”，对这部分未实现的“利得”在利润分配时应给予扣除，防

止企业把未实现的利润提前进行分配。

笔者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账务处理改进倾向于采用

第二种方案，因为它一目了然，更为正式；同时也与国际接轨，

没有违背金融资产划分的初衷；不容易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忽

略有效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信息，从而做出合理的决策。茵


